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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为一项首次实施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不仅要依照《

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法律实施，还应当从理论上

对教师资格制度加以阐释，使申请者明确其性质、意义、作

用、法律依据等等，积极申请教师资格。 同时也使全社会了

解、理解、支持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 教师资格的性质不同

的资格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条件。目前我国已有的四种国

家资格应当分为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两类。 执业资格的特点

是由于没有专门的培养机构培养，取得执业资格个人动手能

力和实际操作性要求较高，有的在执业时不太依靠群体作用

，个体即可开业。因此，要取得执业资格，不论其学历和学

位多高，都要通过考试才能取得。而教师资格作为一种国家

资格，其特点是所涉及的从业人员（教师）的大多数有专门

的师范院校或师范专业培养。从事与其资格一致的工作所要

求的知识、技能和环节在师范院校学习期间已全部完成，只

要毕业成绩合格即具有当然的教师资格；具有教师资格的人

员，必须要在教师的载体??学校中从事某个学科的教学，不

同学科的教师共同组成一个教育教学群体才能完成对每个个

体??学生的教育教学任务，使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培养标准

；更重要的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从业后，绝大多数具有

“吃皇粮”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资

格属于国家职业资格。 教师资格与教师聘任一般而言，资格

没有数量限制。只要当事人够某种资格所要求具备的水平、



条件，并且自愿提出申请就应当给予认定。因此，要保证教

师资格制度实施质量，应当是条件控制而不是数量控制。由

于教师资格只是担任教师工作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

所以并不是每个具有教师资格的人都一定要安排担任教师工

作。还要受教师编制、教师队伍年龄、学科、地区分布、职

务等方面结构和个人实际水平特长等方面的限制。 实施教师

资格制度后，教师补充不应当再提补充毕业生，而应当是从

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中聘任优秀人才从教。 由于教师资格属

于职业资格，不但有法定的学历要求，还有思想政治表现、

职业道德水平、教育教学能力、身体条件和健康条件甚至语

言表达、普通话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标准，综合性素质要求较

高。所以很多实行教师资格制度的国家，在一些重要岗位招

聘人员（例如录用公务员时）对具有教师资格者优先考虑。

这也是日本等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国家虽然只有少数具有教

师资格者能够当教师，但申请教师资格者仍然居高不下的主

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申请教师资格者不必担心自己是否

能够从事教师工作，应当首先把具有教师资格视为国家对自

己能力和素质的一种肯定。 教师资格与教师队伍优化当前教

师队伍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优

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素质。由于《教师法》颁布前，我国

没有法定的教师资格制度规范教师的基本条件，形成目前还

在一些农村地区中小学中存在的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以工

代教教师、长期代课教师、临时代课教师等多种教师身份并

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一些地方希望通过实施教师资格

制度解决教师队伍成分复杂的问题。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教

师资格制度只是一项国家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只是担任教



师工作的基本条件，它的主要作用是解决教师的职业准入问

题。要全面提高教师素质，优化教师队伍，还要依靠教师队

伍建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如《教师编制标准》、《

教师聘任办法》、《教师考核办法》、《教师职务条例》、

《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等等。只有这些教师队伍建设的法律

、法规、规章特别是《教师法》的配套法规全部颁布实行后

，教师素质的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优化才有保障。 教师学

历与学科的关系《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对取得相应

教师资格在学历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教师资格有七种

，每种教师资格相应的学校中学科很多；不同学历所涉及的

专业更是多达上百种，所以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教师资格的学

科要求。从实际需要看，初中以上的学校，分学科教学明显

，故对初中以上的教师资格，应当有学科要求。而且从长远

看教师资格的种类还应当分得细一些，多一些。但目前实际

操作的难度相当大。首先教师的培养不完全是按照教师队伍

的实际需要培养的。 其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教师职务

制度实施和《教师法》颁布后才明确提出不同层次学校的学

历要求。很多在职教师、社会人员是通过成人教育、继续教

育等途径取得的合格学历，不同专业的难易程度不一致，所

以形成已具有合格学历的教师中出现“教非所学”的现象。

形成这种局面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有组织安排，教育本身发

展不平衡等因素。其实要解决“教非所学”并不难，首先是

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人员申请教师资格，具有教师资格的人

员多，学校选择的余地大，就容易根据不同学科教学要求选

择教师。其次，解决“教非所学”不能完全依赖教师资格制

度，还应当依靠教师聘任、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促使



教师选择与所教课程一致的学科学习或提高学历层次，使学

校能够根据学科教学的实际需要聘任教师。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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